
 
 
 
 
 

永政办发〔2011〕178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优化建设项目用地办理流程加快批而未供

土地清理进度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直

属各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快批而未供土地清理进度，根据《永嘉县批而

未供土地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和我县实际，对我县批而未供

土地专项清理中项目供地前的办理流程予以优化。现将各类项目

的办理流程和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道路、交通、广场、绿地、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用地 

（一）办理流程  

1．县政府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批而未供土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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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人员）联合会商，并签具会商意见（具体见批而未供政府

投资项目部门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签单）； 

2．项目业主到土地征收测绘单位打印项目用地征地定界图，

并委托设计单位绘制项目用地规划红线图。原则上测绘单位应当

即打印定界图，设计单位应自收到委托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完成

用地规划红线图绘制；  

3．项目业主将部门基本资料（包括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签

单、附光盘的征地图和用地规划红线图、建设项目办理流转单。

除光盘和流转单外其余资料各部门一式 5份）同时送达发改、规

划建设、国土资源及项目用地涉及的相关部门（水利、公路、林

业等）。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责立即开展并联审核（审批）： 

（1）如涉及水利、公路、林业等部门，相关部门须在 3 个

工作日内在规划红线图上签具意见； 

（2）发改部门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审批手续（或直接

在规划红线图签具同意立项意见）； 

（3）规划部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选址审批（或在红线

图上签具意见），并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国土资源部门 7 个工作日内将供地方案上报县政府审

批。 

各部门的审核（审批）或完成上报供地的期限均自收到业主

单位的基本材料之日起按工作日计算。 

（二）报件材料要求：并联审核（审批）时各部门均不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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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部门的审批手续为要求。但规划建设部门在发放规划许可证、

国土资源部门在发放划拔决定书时，业主单位应提供前置部门的

审批手续。各部门归档报件资料包括： 

1．发改局、水利、公路、林业部门：基本资料； 

2．规划建设局：基本资料和项目审批文件（或经发改部门

签字同意立项的规划红线图）； 

3．国土资源部门：基本资料、经规划部门审核签字的用地

规划红线图、项目审批文件（或经发改部门签字同意立项的规划

红线图）、规划许可证（边角地除外）、征地文件、补偿费落实证

明（包括支付发票或村委会证明）。 

（三）其他要求： 

1．边角地以镇或街道为单位作为公共绿化用地实行捆绑审

批，发改部门不再办理立项手续（部门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签单

代替），规划部门在征地红线图直接签具规划许可意见后，国土

资源部门办理供地审批手续（由镇政府或管委会提供征地补偿费

落实证明）。 

2．建设用地规划和项目供地实行联合公示（在收到项目业

主申请材料时由规划部门公示）。 

3．临时绿地由相关部门会商确定后，规划建设部门自收到

镇政府、管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快速处理内签单、征地图和用地

规划红线图后 3个工作日内出具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国土资源

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上报县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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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广场、绿地、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按本文程序办

理供地后，项目建议书、项目核准申请文本、可行性研究报告不

需补办；节能、环评、水保手续不再审批（部门联合办公快速处

理内签单替代）；涉及使用林地的林地使用许可及用地总平图、

规划设计方案审查等其他必办手续在供地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发放前报批或办理。 

二、农房改造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目用地 

（一）办理流程：  

1．县政府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批而未供土地清理

办公室人员）联合会商，并签具会商意见（具体见批而未供政府

投资项目部门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签单）。 

2．项目业主到土地征收测绘单位打印项目用地征地定界图，

并委托设计单位绘制项目用地规划红线图。原则上测绘单位应当

即打印定界图、设计单位应自收到委托之日起 2工作日内完成用

地规划红线图绘制； 

3．项目业主将基本资料（包括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签单、

新投公司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附光盘的征地图和用地规

划红线图、建设项目办理流转单。除光盘和流转单外其余资料各

部门一式 5份）同时送达发改、规划建设、国土资源及项目用地

涉及的相关部门（水利、公路、林业等）。相关部门按各自职责

立即开展并联审核（审批）： 

（1）水利、公路、林业部门于 3 个工作日内在规划红线图

上签具意见（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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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建设部门在 7 个工作日内出具选址意见和规划设

计条件书； 

（3）发改部门在 8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审批手续； 

（4）规划建设部门在 8 个工作日内完成选址与用地规划许

可证发放； 

（5）国土资源部门 11 个工作日内上报供地方案。 

各部门的审核（审批）或完成上报审批的期限均自收到基本

材料之日起按工作日计算。 

（二）报件材料要求：并联审核（审批）时各部门均不以前

置部门的审批手续为要求。但规划建设部门在发放规划许可证、

国土资源部门在发放划拔决定书时，业主单位应提供前置部门的

审批手续。各部门归档报件资料包括： 

1．水利、公路、林业部门：基本资料； 

2．发改部门：基本资料、选址意见书和设计条件书； 

3．规划建设局：选址意见和设计条件书分阶段提供基本资

料及水利、交通等部门意见（如涉及）；规划许可证审批阶段提

供项目审批文件； 

4．国土资源部门：基本资料、项目审批文件、规划设计条

件书、规划许可证（附经审红线图）、征地文件、补偿费落实证

明。 

（三）其他要求： 

1．农房改造用地划拨给新农村建设投资公司，未设立新农

村建设投资公司的，先划拨给镇政府或管委会，新投公司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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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镇政府或管委会发文将农房改造项目划拔给新投公司，相关部

门不再办理转让手续（土地使用权直接登记）。 

2．农房改造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按本文程序办

理供地后，项目建议书、项目核准申请文本、可行性研究报告、

用地总平图、规划设计方案审查等手续及其他必办手续在发放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必须补办，相关手续在部门联合办公内签单

签具后同时启动。在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阶段，如建筑规模

或其他条件调整的，相关部门作相应调整。 

三、工业项目用地 

（一）办理流程： 

1．项目准入企业（或镇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到土地征

收测绘单位打印待公开出让用地征地定界图，并委托设计单位绘

制政府待公开出让用地规划红线图。原则上测绘单位应当即打印

定界图、设计单位应自收到委托之日起 2工作日内完成用地规划

红线图绘制； 

2．项目准入企业（或镇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将基本资

料（包括工业项目所在镇政府或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的项目基本

情况函件、附光盘的征地图和用地规划红线图、项目准入文件、

项目拟投资企业的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建设项目办理流转

单。相关资料各部门一式 5份）同时送国土资源、规划、经贸、

环保（工业园区和功能区外项目）及用地涉及的林业、水利、公

路等部门。相关部门立即开展并联审核（审批）： 

（1）水利、林业、公路、经贸、环保等部门在 3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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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提供审核意见或提出相关要求；  

（2）规划建设部门在 5个工作日内提供规划条件书；  

（3）国土资源部门在 13 个工作日内将出让方案上报县政

府； 

3．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收到国土资源部门委托后 2 个工作

日内公告。 

项目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其他部门的审核（审批）或完

成上报审批的期限均自收到基本材料之日起按工作日计算。 

（二）报件材料要求：并联审核（审批）时各部门均不以前

置部门的审批手续为要求。但国土资源部门在委托评估时，项目

准入企业（或镇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应提供规划设计条件书。

各部门归档报件资料包括： 

1．经贸部门和水利、公路、林业、环保等部门：基本资料； 

2．规划建设部门：基本资料、水利、公路意见； 

3．国土资源部门：基本资料、规划设计条件书、用地规划

红线图（经审）、征地文件、补偿费落实证明。 

（三）相关要求 

1．工业用地出让涉及林地审批的，林业部门签具初步意见

后先进行挂牌，由受让人申请林地许可，如未获许可，退还土地

出让金和相关费用，收回土地使用权（在公告中明确）。 

2．控规修编未完成的，规划建设部门按永政办发（2011）

48 号文件规定的最高容积率确定工业用地的规划设条件。如控

规修编后容积率达不到最高要求或其他设计指标发生变化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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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和地块实际条件修正容积率和其他相关经济技术指标，涉及

容积率调整的，不调整土地出让金。道路网未确定的，先按地块

现状出具相关规划设计条件；水利规划未编制的，河道按现状河

岸线进行退让。如果遇到复杂情况的，实行一事一议。因道路网、

水利规划未编制占用水域等原因可能造成建设用地净出让面积

减少的，国土部门在挂牌前在出让公告中必须加以明确并要求申

请挂牌企业出具书面承诺；净出让用地面积减少的，按平均亩地

价相应退还土地出让金。 

3．工业项目未准入的，县工业项目准入办公室在 9 月底前

完成项目准入。 

请各地、各部门务必按照本通知规定程序和要求办理相关项

目用地的审批手续。凡在批而未供清理期间按本通知要求办理相

关手续因审批程序、材料简化及前置依据不足造成不良后果的，

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 转而未供政府投资项目部门联合办公快速处理内

签单 

      2. 建设项目用地办理流转单 

 
 
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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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转而未供政府投资项目部门联合办公 
快速处理内签单 

 

项目名称  
建设

单位 
 

联 系 人

及电话 
 

基本情况 

内容包括： 

1、项目座落：镇（街道）、村、四置； 

2、用地面积、土地征收年度、批次、是否涉及占用林地或水域用地（查

未供清单和征地文件）； 

3、征地补偿费是否落实到村； 

4、是否符合规划（总规、控规或村庄规划），控规未修编或涉及规划需

调整（或临时调整）的要说明； 

5、需临时调整为绿化用地的，说明原项目名称、用途和调整的原因； 

6、是否需分期供地，分期供地的原因； 

7、建设规模（平方米）及建设标准（如道路等级）； 

8、投资额及资金来源； 

9、是否涉及未供先用，如涉及则说明原因及建设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

免于处理，给予补办； 

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项目应说明业主单位的基本情况，如单位人

员数、学校学生、班级数等； 

11、其他需说明情况。 

镇政府

（功能区

管委会）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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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经贸局  

县环境保护局  

县水利局  

县规划建设局县  

县国土资源局  

县林业局  

交通局  

县财政局  

相 关 

部 门 

意 见 

其他单位  

县政府意见 

 

 

 

 

 

注：1、本政府投资项目指政府投资的道路、交通、广场、水利、绿化等基础设施及
农房改造、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项目。 

2、各部门凭本内签单和基本资料根据各自职责并联办理相关手续， 不必以其他
部门的意见为前置。 

3、对道路、交通、广场、水利、绿化等项目，本内签单暨作为资金来源、用地
预审意见和节能、环保、水保审批意见。 

4、监督部门根据县政府有关规定对内签单项目的审批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各部
门抓紧落实。 

5、按本内签单和《关于优化建设项目用地办理流程加快批而未供土地清理进度
的通知》办理相关项目审批，对程序、资料简化及前置依据不足可能产生的
问题不予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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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用地办理流转单 
 

项 目 

名 称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业主单位 填表时间、签名  
用地红线图绘 

制时间、签名 
 

镇政府 

（管委会）
审核时间、签名  

部门联合 

会签时间 
 

发改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经贸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水利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条件书办毕 

时间、签名 
 

规划建设局 受理时间、签名  
规划许可证 

办毕时间、签名 
 

国土资源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林业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交通局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办  理 

 

  

流  程 

 

 

登  记 

其它单位 受理时间、签名  办毕时间、签名  

 

注：本流转单由办理单位经办人或内勤签字。督查部门将作为相关单位办理效率的督查通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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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  土地  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9 月 19 日印发 

— 12 — 
 


